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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10月20日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金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均為 2021年 10月 4日之通函（「該通

函」）及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於股東特別大會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4,455,020,888股。

由於主席、執行董事兼主要股東陳金樂先生就可換股票據提供擔保及抵押，故彼

及其包括東方金樂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在內之聯繫人（合共持有 916,108,273股股份）

必須及已經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投票。

由於執行董事兼主要股東林財火先生就可換股票據提供擔保及抵押，故彼及其聯

繫人（持有928,284,839股股份）必須及已經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投票。

無利害關係股東（合共持有 2,610,627,776股股份）有權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

投票。

合共持有 1,210,174,873股股份（佔股份總數約 27.16%及無利害關係股東所持股份總

數約 46.36%）之無利害關係股東（不論親身或委任代表）已出席股東特別大會。概

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0條所載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表決贊成普通決議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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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動議待達成本公司與Qilu International Funds SPC（為

及代表Zhongtai Dingfeng Classified Fund SP）就本金

額為 110,952,907港元的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

的建議條款修訂所訂立日期為 2021年 8月 4日的第二

份補充契據（「第二份補充契據」）所載的條件後：

(a) 謹此批准、確認及追認第二份補充契據及其項

下擬進行的所有交易及所有其他與之相關及附

帶進行之事宜；

(b) 謹此批准及確認可換股票據（經日期為 2020年 7

月16日的補充契據及第二份補充契據修訂）；及

(c) 謹此授予本公司董事特別授權，以配發及發行

於行使可換股票據（經日期為 2020年 7月 16日的

補充契據及第二份補充契據修訂）所附帶的換股

權後而可能須發行及配發的有關數目的本公司

股份。

1,210,174,873

(100%)

0

(0%)

由於超過50%票數贊成普通決議案，普通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已獲委聘為股東特別

大會進行投票時之監票員。

承董事會命

金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袁紅兵

香港，2021年10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有三名執行董事陳金樂先生（主席）、林財火先生及袁紅兵

先生（行政總裁），一名非執行董事王守磊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謝慶豪

先生、高寒先生及麥天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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